
扫描全能王 创建



扫描全能王 创建



 

—1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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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 

根据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《黄河水利职

业技术学院学生转学及转专业管理实施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经学

校研究，决定启动新生转专业工作，各学院可在此基础上制定各

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（包括拟接收专业、学生数量及接收条件），

报教务处备案，并于 2020 年 12月 28 日前在二级学院网站公示

后执行。 

一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2020 年 12 月 28 日-30日（第 18教学周）学生通过



—2— 

 

教学管理系统进行转专业申请,申请转专业截止时间 12 月 30日

24:00。 

（二）2020 年 12 月 31 日-2021年 1 月 4 日，“转出学院”

组建转专业领导小组，研究本学院学生转专业事宜，并通过教学

管理系统审批，审批截止时间 1月 4 日 18:00。 

（三）1 月 5日-7 日，“转入学院”根据专业特点、教学资

源等具体情况，组建转专业领导小组研究转专业事宜，通过教学

管理系统审批，审批截止时间 1月 7 日 18:00。 

（四）1 月 8日，教务处汇总审核，报学校研究确定后，在

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教务处 1月 12 日下发调整后的班级学生名单，由转

出学院通知学生自 2020-2021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到调整后的新

班级上课。转入学院做好学生的接收工作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艺术类专业和普通类专业不得互转。 

（二）针对中外合作办学转专业工作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可在本类别内进行专业调整，但不

得转到普通类专业； 

（2）普通类专业考生可申请转入中外合作办学专业，转入

学院根据自身办学条件择优确定。 

（三）除学生人数少无法组班等特殊原因外，单招（扩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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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生只能在单招（扩招）批专业内部转专业。 

（四）现代学徒专业非企业允许不得转入其它专业，三二分

段制专业不得转到其他专业。 

（五）转入新专业后按新专业收费标准收缴学费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校内转专业为拟转专业，实际转专业以教育厅批准为

准。 

（二）申请转专业并审批通过的学生不允许反悔转回原专

业。 

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   

2020 年 12 月 21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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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2020年 12月 2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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